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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907/11-12(03)
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跟進

事項的回應及建

議的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  
 

立法會CB(1)925/11-12(01)
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於

2012 年 1 月 20 日

就 修 訂 立 法 會

CB(1)907/11-12 
(03)號文件發出

的函件  
 

立法會CB(3)684/10-11號
文件  

 條例草案 )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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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2. 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錄 )。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3.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a) 就政府當局現時建議的經修訂罰則水

平致函相關的業界商會和工會；及  
 
(b) 提供書面回應，說明政府當局對於容

許負責人或公眾取得有關分包升降機

或自動梯工程的資料的立場。  
 
 

II 其他事項  
 

立法程序時間表  
 
4. 主席總結時表示法案委員會已完成審議條

例草案。  
 

5. 主席告知委員以下的立法程序時間表：  
 

(a) 法 案 委 員 會 的 目 標 是 在 2012 年 2 月   
24日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其商議工作；

及  
 
(b) 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最早可於 2012年

3月 28日恢復。  
 

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9時 2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2年 7月 11日  



 

附錄  
 

《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十七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12年 2月 3日 (星期五 ) 
時間：上午 8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B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0748 – 
000857 
 

主席  引言  

000858 – 
001858 

政府當局  政 府 當 局 簡 介 立 法 會

CB(1)907/11-12(03)號文件附件 1所
載關乎罰則水平的擬議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正案 ")。  
 
委員並無就擬議修正案提出問題。 
 

 

001859 – 
002058 

劉秀成議員  
政府當局  

劉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就擬議

修正案訂定的經修訂罰則水平諮

詢業界；若有，政府當局有否這項

諮詢的任何書面紀錄。  
 
政府當局答稱，當局曾諮詢業界，

後者對擬議修正案訂定的經修訂

最高罰則水平並無提出反對。然

而，政府當局沒有這項諮詢的書面

紀錄。  
 
劉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就現時建議

的經修訂罰則水平致函相關的業

界商會和工會。政府當局答允。  
 

 
 
 
 
 
 
 
 
 
 
 
 
政府當局須採

取會議紀要第

3 段 所 述 的 行

動。  
 

002059 – 
004754 

政府當局  政 府 當 局 逐 項 簡 介 立 法 會

CB(1)907/11-12(03)號文件附件 2所
載的擬議修正案。  
 

委員並無就擬議修正案提出問題。 
 

 

004755 – 
005551 

葉偉明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葉議員表示，政府當局在上次會議

上答允考慮他提出容許負責人或

公眾取得有關分包升降機或自動

梯工程的資料的建議。葉議員詢問

政府當局對此事的立場。  
 

 
 
 
 
 
 
 



 

2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正在考慮葉

議員的建議，並將於短期內徵詢業

界對此事的意見。政府當局亦指

出，在上次會議上就分包升降機或

自動梯工程建議的加強措施，其主

要目的是確保公眾安全。  
 
葉議員表示，他理解政府當局建議

採取加強措施，是為了規管分包升

降機及自動梯工程。然而，他認為

應容許負責人或公眾取得有關分

包升降機或自動梯工程的資料，以

便他們監察這類工程。葉議員澄

清，他並不是要求容許外界取得分

包合約的細節，取得分包商的名稱

已足夠。就這方面，葉議員要求政

府當局在諮詢業界後就此事提供

書面回應。主席贊同葉議員的意

見。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會與業界討

論葉議員提出的事項，並會就制訂

關乎分包升降機或自動梯工程的

規例及實務守則諮詢業界。政府當

局答允提供書面回應，說明政府當

局對於容許外界取得有關分包升

降機或自動梯工程的資料的立場。 
 

 
 
 
 
 
 
 
 
 
 
 
 
 
 
 
 
 
 
 
 
 
 
政府當局須採

取會議紀要第

3 段 所 述 的 行

動。  

005552 – 
005747 
 

主席  
政府當局  

主席向委員簡述立法程序時間表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2年 7月 11日  

 


